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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為建立良好之公司治理制度，並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爰訂

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建立公司治理制度，除應遵守法令及章程之規定，暨與證券交易所或

櫃檯買賣中心所簽訂之契約及相關規範事項外，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 

二、保障股東權益。 

三、強化董事會職能。 

四、發揮審計委員會功能。 

五、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六、提昇資訊透明度。 

第三條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理準則之規定，考量本

公司及子公司整體之營運活動，建立有效之內部控制制度，並隨時檢

討，以因應公司內外在環境之變遷，俾確保該制度之設計及執行持續

有效。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指定公司治理

主管一名，為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之最高主管，其應取得律師、會

計師執業資格或於證券、金融、期貨相關機構或公開發行公司從事法

務、法令遵循、內部稽核、財務、股務或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

管職務達三年以上。 

第 二 章 保障股東權益 

第四條 本公司應公平對待所有股東，確保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享有充分知悉、

參與及決定等權利。 

第五條 本公司應依規定召集股東會，並制定完備之議事規則，對於應經由股

東會決議之事項，須按議事規則確實執行，股東會決議內容應符合法

令及公司章程規定。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妥善安排股東會議題及程序，股東會應就各議題之進

行酌予合理之討論時間，並給予股東適當之發言機會。  

第七條 本公司應依法令規定記載股東會議事錄，股東會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妥善保存，並充分揭露於本公司網站。  

第八條 為確保股東權益，本公司設有專責人員妥善處理股東建議、疑義、糾

紛及訴訟事宜。 

第九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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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訂定相關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通過，以維

護股東權益。 

第十條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人員、資產及財務之管理權責應予明確化，並

確實辦理風險評估。  

第十一條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之規定，不得利用所知悉

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亦不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

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第十二條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就相互

間之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訂定書面規範。對於簽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格

條件與支付方式，並杜絕非常規交易情事。 

本公司與關係人及其股東間之交易或簽約事項亦應依照前項原則辦

理，並嚴禁利益輸送情事。 

第 三 章 強化董事會職能 

第十三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向股東會負責，其公司治理制度之各項作業與安排，

應確保董事會依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 

第十四條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就股東或董事推薦之董事候選人之

資格條件進行事先審查，並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

董事。  

第十五條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組成應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並考量多元化職能。 

第十六條 本公司依據董事該年度之出席率、重大事項之參與或呈報、對本公司

參與度與貢獻度及其他具體事蹟進行董事自評，以評核其適任度並強

化董事會職能。 

第十七條 本公司依章程規定設獨立董事。  

本公司應提供獨立董事行使職權之有關人力物力，本公司或董事會其

他成員，不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立董事執行業務。  

第十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考量董事會規模及

獨立董事人數，設置審計、薪資報酬或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其人數不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及其他法令對於監察

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二十條 本公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其成員專業資格、職權之行使、組織

規程之訂定及相關事項應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應選擇專業、負責且具獨立性之簽證會計師，定期對公司之

財務狀況及內部控制實施查核。本公司針對會計師於查核過程中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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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現及揭露之異常或缺失事項，及所提具體改善或防弊意見，應

確實檢討改進。本公司應定期(至少一年一次)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

立性。 

第 四 章 發揮審計委員會功能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依法令及組織規程行使職權，審計委員會之獨

立董事仍得分別獨立行使職權。 

第 五 章 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應與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或

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並尊重、維護其應有之

合法權益。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本公司應秉誠信

原則妥適處理。 

第二十四條 對於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應提供必要之資訊，以便其對公司之

經營及財務狀況，作出判斷及進行決策。當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

本公司應正面回應，並以勇於負責之態度，讓債權人有適當途徑獲

得補償。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應建立員工溝通管道，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董事或監察人

直接進行溝通，適度反映員工對公司經營及財務狀況或涉及員工利

益重大決策之意見。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在保持正常經營發展以及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同時，應關

注客戶權益、社區環保及公益等問題，並重視公司之社會責任。 

第 六 章 提升資訊透明度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應建立公開資訊之網路申報作業系統，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

訊之蒐集及揭露工作，並建立發言人制度，以確保可能影響股東及

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及時允當揭露。本公司應設代理發言

人，且代理發言人於發言人未能執行其發言職務時，應能單獨代理

發言人對外發言。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宜運用網際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公司財務業務相關

資訊及公司治理資訊，以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並宜提供英

文版公司治理相關資訊。前項網站應有專人負責維護，所列資料應

詳實正確並即時更新，以避免有誤導之虞。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召開法人說明會，應依證券交易所之規定辦理，並宜以錄音

或錄影方式保存。法人說明會之財務、業務資訊應輸入證券交易所

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並透過公司網站或其他適當管道提

供查詢。 

第三十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及證券交易所規定，揭露年度內公司治理之相

關資訊。本公司宜視公司治理之實際執行情形，採適當方式揭露改

進公司治理之具體計畫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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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公司治理制度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

公司所建置之公司治理制度，以提昇公司治理成效。 

第三十二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三條 本守則於民國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制訂。 

本守則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